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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万江小享石材市场搬运石材作业“9·23”
一般物体打击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

落实情况评估报告

2023年 9月 23日 7时 30分许，东莞市万江街道小享石

材市场路口发生一起物体打击事故，造成 1人死亡。

事故发生后，东莞市人民政府依法成立事故调查组开展

事故调查工作，并于 2024年 6月批复事故调查组提交的《东

莞万江小享石材市场搬运石材作业“9·23”一般物体打击事

故调查报告》（以下简称《事故调查报告》）。

为认真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

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等有关要求，强化事故整改措施

落实和责任追究工作，切实做到闭环管理，根据省安委办印

发的《进一步推动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意见落

实情况评估工作方案》（粤安办〔2023〕79号，以下简称《评

估工作方案》）和《广东省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

实情况评估指引》（以下简称《评估指引》），东莞市应急

管理局万江分局对涉事相关单位及人员事故责任追究和整

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了评估，现将评估情况报告如下：

一、评估工作概况

（一）成立评估组

2026年 4月，东莞市应急管理局万江分局牵头成立评估

组，评估组依据《评估工作方案》《评估指引》等相关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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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相关评估工作。

（二）开展评估工作

评估组通过查阅相关单位关于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

施落实情况的相关文件，整体评估了事故各有关责任单位和

部门责任追究及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的落实情况。

二、责任追究意见落实情况

（一）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序号 责任单位 追究内容 落实情况

1

厦门金双强汽

车运输有限公

司

未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

责任，对运输途中各作业环

节的风险辨识、从业人员安

全教育培训等管理不到位，

建议函告属地交通运输管

理部门依法对其进行调查

处理。

2024 年 8 月，厦门

市交通运输局对厦

门金双强汽车运输

有限公司作出人民

币 1000元（壹仟元

整）罚款的行政处

罚。

2 吴**

未执行叉车作业有关规定，

未取得特种设备操作证，未

接受叉车驾驶和作业安全

培训，驾驶场（厂）内作业

车辆违规作业，建议由市场

监督管理部门依法对其进

行处理。

东莞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万江分局责令

停止违法作业行

为，限期完成整改。

2024 年 1 月 9 日，

吴**取得特种设备

作业人员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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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其他处理建议落实情况

序号 责任单位 追究内容 落实情况

1

万江市场监督

管理分局

建议由万江街道安全生产

委员会办公室约谈万江市

场监督管理分局，督促其吸

取事故教训，对辖区内叉车

使用管理加强监管工作。

2024年 12月 24日，

万江街道安委办约

谈万江市场监督管

理分局。

2

小享社区分管

安全生产直接

负责人

建议由万江街道安全生产

委员会办公室约谈小享社

区分管安全生产直接负责

人，督促其吸取事故教训，

对辖区内叉车使用管理加

强监管工作。

2024年 12月 24日，

万江街道安委办约

谈小享社区分管安

全生产直接负责人。

三、事故防范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一）万江交通运输分局

万江交通运输分局制定年度安全生产检查工作方案和

台账，明确任务目标和职责分工，逐层压实责任，保障道路

交通安全。安全管理方面：落实签订 2025 年度安全生产管

理责任书和春运安全责任书共 23 份，制定相关安全生产检

查方案 1份，召开安全生产工作会议 6次，认真执行“安全

责任书”一年一签工作，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体系。从管

理源头上查摆隐患：2025年共出动检查人员 609人次，检查

企业 203间，共发现一般隐患 243处，整改隐患 243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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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万江市场监督管理分局

在企业整改方面，万江市场监督管理分局督促小享石材

市场完善叉车台账，严防设备带病运行与人员违规操作；要

求管理人员加强巡查，及时劝阻、制止无牌无证叉车入场逗

留及作业。清理无证叉车 8 台，组织 16 名无证人员参加培

训并取证，同时强化安全警示教育，督促企业汲取事故教训，

落实安全防范措施。在联合执法方面，万江市场监督管理分

局每月联合交警部门开展不少于 3次专项行动，严厉打击三

区外叉车未登记、未检验、无证上岗等违规行为，累计处理

叉车违规上路 12架次，以严管态势压实企业安全主体责任。

（二）小享社区

社区召开专题整改会议，传达安全生产法律法规与作业

安全规范，要求各单位深刻吸取事故教训，从严落实整改措

施，坚决防范同类事故重复发生，并同步对辖区同类行业开

展全面排查整治。一是建立常态化排查机制，定期对经营单

位开展安全隐患排查，重点核查石材市场、作业报备、单位

资质及人员持证情况，形成排查、整改、验收、复盘闭环管

理。二是健全应急处置机制，完善应急预案，定期组织演练，

提升应急处置能力，保障居民生命财产安全。三是建立承租

单位长效管理机制，督促完善安全管理协议，细化安全责任，

强化日常检查与管理，维护社区安全稳定。

四、存在问题

评估组在此次评估工作中未发现评估对象在安全管理

及安全监管方面存在其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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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工作建议

各相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切实压实安全监管责任。

行业主管部门要督促货运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健全

管理制度，全面排查装卸作业风险，加强从业人员安全培训

和应急演练，杜绝违规操作。属地社区要强化辖区安全巡查，

重点摸排无资质、未报备的零星作业，加大警示教育力度，

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市场监管部门要从严加强叉车等特种设

备监管，督促使用单位规范作业管理，严禁无证上岗、违规

作业，通过常态化宣传培训提升安全防范能力，形成齐抓共

管格局，坚决防范同类事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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